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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天开始，酷热难耐，避暑
再成当务之急。这两天，在“火
炉”济南的一些路口，施工人员
挥汗如雨为过往行人搭建起了
遮阳棚。有了遮阳棚的“庇护”，
人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可
以少受一会儿烈日的暴晒，暂
享片刻的阴凉。

遮阳棚简洁素雅，不事张
扬。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庞大体
量而言，隐没于城市一隅的小

小几个遮阳棚堪称微不足道；
相对于城市管理的工程浩大而
言，在个别路口搭建遮阳棚这
样的举措似乎不值一提。然而，
就是如此“卑微”的小设施小举
措，一经推出便成为这个伏天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赢得一片
喝彩之声。

喝彩声的背后，不仅有过
往行人对遮阳棚下一片阴凉的

“笑纳”，更多的无疑是对遮阳
棚所承载的那份城市管理善意
的体贴与褒扬。正如一位哲人
所说的那样，空间从来就不是
空洞的，它总蕴含着某种意义。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空间即产
品。在城市空间及其辅助设施

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对产品质
量的“用户体验”，人们可以真
切地感受到城市管理的立场与
水准。

遮阳棚虽小，但其所蕴含
的意义不容小觑。透过几个小
小的遮阳棚，人们可以感受到
城市管理者对市民生活诉求的
及时关切。虽然相对于盛夏酷
暑而言，这份关切在很大程度
上只能是一种象征，但是，这种
象征所呈现出的城市管理的态
度与方向令人欣慰。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的现
代化意味着城市空间的重塑与
迭代。为此，城市管理必须大有
作为。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

中，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大有
作为被做了粗鄙化的诠释———
城市管理弱化了应有的人本诉
求，沦为简单粗暴的管控；空间
重塑丧失了必要的服务细节，
沦为简单粗暴的大拆大建。

也因如此，这些年来，一些
城市虽然看上去“现代”了不
少，置身其间的人们却感受不
到现代化城市应有的温度，缺
少应有的获得感与归属感。这
种应有的获得感与归属感的缺
失，极易引发居民对某些城市
管理事项的不认同乃至不配
合，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恶
性循环。

这样的遗憾很少出现在一

座能在夏天为路人遮阳的城
市。看到一个个在街角路口默
默出现的遮阳棚，我们就有理
由相信，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巷
尾角角落落里，还会有更多的

“遮阳棚”带着人性的温度嵌入
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并汇聚
成一道更盛大更富魅力的现代
城市景观。

当你路过路口的某个遮阳
棚，在那片可爱的阴凉下等红
绿灯的时候，不妨信心满满地
憧憬一下未来——— 你身边的下
一种“遮阳棚”可能就是拆违之
后的一棵大树一片绿地，闹市
中蓦然回首时的一个车位，小
学校门前的一座过街天桥……

“用户体验”思维撑起了路口的遮阳棚

可依法追认“葛宇路”，让身边少些“无名路”

□舒圣祥

北京朝阳区有一条小路被
称作葛宇路。2013年，身为美术
院校学生的葛宇路，发现了这
条当时还没有名字的小路，于
是就以自己的名字命了名，贴
上了自制的路牌。这一命名获
得了多家地图导航收录，所有
快递、外卖、导航、市政标示均
可正常使用葛宇路进行定位。

在今年的中央美院研究生
毕业展上，葛宇路展出了这个
作品。他把给无名路命名当成

了艺术创作，体现私人符号出
现在公共场合的趣味性。但严
格说来，一条小路可以无名，却
不能被随意命名。当初“命名”
的时候，也没有人在意，也就没
出什么问题，等到毕业展的消
息传了出来，这条路出了名，问
题也就来了。相关部门明确表
示，该命名行为实属违法。

官方的答复，掀起了一场
大讨论，对于这条路的名称，也
有迥异的观点。或许最应该问
一句，为什么我们身边总有一
些无名小路，是谁给葛宇路创
造了机会？可能是因为相关部
门工作疏忽，可能是觉得太小

的路没有命名的必要，也有可
能是其他种种的原因。反正结
果就是，总有一些路，长期没有
名字，几乎每个城市都如此。要
问无名路给市民生活带来多少
不便，整体来说影响其实相当
有限，但落实到具体的人具体
的事，结果就不一样。所以，有
名，肯定比无名强。

葛宇路自掏腰包制作路
牌，给无名路命名，这种行为有
没有给附近居民带来什么好
处，真的不好衡量，但至少是没
有伤害谁的利益，所以也没有
反对者。从法律上说，道路命名
权是不可以让渡给私人的，但

是，一件相关部门该做却长期
没有做，私人做了对社会也有
益无害的事情，私人到底可不
可以去做呢？私人做了之后，相
关部门又该如何对待，是一概
否决呢，还是加以追认呢？

对此，不妨看一下情况有
点类似的领域。按照国际惯例，
小行星的命名权归发现者，目
的是吸引更多的天文爱好者，
一起来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共
同探索浩瀚的太空。同样的道
理，如果超过多长时间始终无
名的道路，可以由发现者来命
名，向相关部门报备获得认可，
那么可以肯定，从此将不会再

有无名路。我们完全不必担心，
会因此出现很多以个人名字命
名的道路，因为这样的情况毕
竟是极少数。在交通不便的地
方，特别是广大乡村，如果能给
出资赞助一定比例者道路命名
权，其实也是筹资的好办法。

与其继续无名，不如就叫
葛宇路。道路命名，说严肃当然
很严肃，要趣味也可以有趣味。
公众的参与，只有好处没有坏
处。授权给无名路的“发现者”，
在既定的命名规则下追认路
名，真的可以有。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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